
工 商 及 科 技 局  

工 商 科  

二 零 零 六 年 四 月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 

環 保 工 作 報 告  

引 言  

 本 報 告 載 述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工 商 科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四 月 至 二 零 零 七

年 三 月 期 間 的 環 保 政 策 和 承 諾 ， 以 及 推 行 環 保 管 理 措 施 的 進 展 情

況 。  

 工 商 科 專 責 就 香 港 對 外 貿 易 關 係 、 促 進 外 來 投 資 和 保 護 知 識 產

權 的 工 作 ， 制 定 和 協 調 有 關 政 策 及 策 略 ， 並 統 理 工 商 界 和 中 小 型 企

業 政 策 和 計 劃 的 制 定 工 作 。 工 商 科 之 下 設 有 工 業 貿 易 署 、 投 資 推 廣

署 及 知 識 產 權 署 三 個 執 行 部 門 ， 以 及 1 0 個 駐 海 外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。  

 目 前 ， 工 商 科 的 辦 事 處 設 於 香 港 金 鐘 道 太 古 廣 場 一 期 ， 屬 租 用

物 業 ， 總 樓 面 面 積 為 1  8 6 0 . 4 平 方 米 。 截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三 十 一

日 ， 我 們 共 有 9 9 名 員 工 。 工 商 科 轄 下 的 執 行 部 門 及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

均 在 各 自 的 辦 事 處 獨 立 運 作 。  

環 保 政 策  

 為 實 踐 可 持 續 發 展 ， 我 們 全 力 配 合 政 府 節 約 能 源 的 承 諾 。 工 商

科 各 執 行 部 門 均 奉 行 這 項 政 策 ， 除 各 自 推 行 環 保 措 施 外 ， 也 分 別 發

表 部 門 環 保 工 作 報 告 。  

 工 商 科 所 有 工 作 均 在 辦 公 室 內 進 行 。 我 們 致 力 提 供 環 保 辦 公 室

環 境 ， 並 確 保 在 日 常 運 作 方 面 注 重 環 保 和 符 合 環 保 方 針 。  

環 保 措 施  

 為 建 立 更 美 好 、 更 健 康 的 未 來 ， 我 們 致 力 推 行 下 列 措 施 保 護 環

境 ︰  

 採 用 新 技 術 及 環 保 內 務 管 理 措 施 ， 盡 量 減 少 製 造 廢 物 和 使

用 紙 張 、 節 約 能 源 ， 以 及 促 進 廢 物 回 收 。  

 持 續 推 廣 減 少 製 造 廢 物 、 資 源 再 用 和 循 環 再 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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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宣 傳 我 們 的 環 保 政 策 ， 並 鼓 勵 員 工 參 與 環 保 活 動 。  

 下 文 載 述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六 至 零 七 年 度 推 行 的 環 保 措 施 及 取 得 的

成 效 ︰  

( A )  節 約 能 源  

( i )  空 調 系 統  

我 們 繼 續 在 夏 季 月 份 把 辦 公 室 的 平 均 室 溫 維 持 在 攝 氏 2 5 . 5 度 ，

以 配 合 政 府 的 節 約 能 源 措 施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十 分 審 慎 處 理 在 正 常

時 段 以 外 的 空 調 供 應 ， 只 會 在 少 數 非 常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安 排 提 供

空 調 。  

( i i )  照 明 系 統  

我 們 已 全 面 使 用 有 助 節 約 能 源 的 熒 光 燈 電 子 鎮 流 器 ， 並 在 辦 公

時 間 過 後 把 走 廊 及 公 用 地 方 的 電 燈 關 掉 。 我 們 亦 實 施 查 察 制

度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公 用 地 方 的 電 燈 在 下 午 六 時 之 後 全 部 關 掉 ， 而

儲 物 室 、 會 議 室 及 伺 服 器 室 所 有 電 燈 在 無 人 使 用 時 均 會 關 掉 。  

( i i i )  辦 公 室 器 材  

我 們 使 用 液 晶 體 顯 示 器 代 替 陰 極 射 線 管 顯 示 器 ， 以 節 省 耗 電

量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檢 討 辦 公 室 器 材 的 數 量 ， 並 盡 可 能 減 少 有 關 數

目 。 我 們 目 前 使 用 的 顯 示 器 、 打 印 機 及 影 印 機 ， 均 備 有 自 動 關

機 或 節 能 裝 置 。 我 們 並 設 有 正 式 查 察 制 度 ， 確 保 在 辦 公 時 間 過

後 關 掉 無 需 使 用 的 設 備 。 為 進 一 步 節 省 耗 電 量 ， 我 們 亦 會 陸 續

為 一 些 辦 公 室 設 備 安 裝 時 間 開 關 掣 。  

 整 體 來 說 ， 工 商 科 辦 公 室 的 耗 電 量 由 二 零 零 五 至 零 六 年 度 的

2 4 7  9 9 2 千 瓦 小 時 ， 增 至 二 零 零 六 至 零 七 年 度 的 2 6 6  6 9 1 千 瓦 小 時 ， 升

幅 為 7 %， 原 因 是 員 工 超 時 工 作 、 內 部 印 刷 工 作 增 加 ( 因 工 作 量 增 加 和

年 內 執 行 一 些 大 型 工 作 計 劃 所 致 ) ， 以 及 加 裝 了 多 個 需 要 全 日 2 4 小 時

空 調 的 伺 服 器 ， 以 應 付 運 作 和 新 服 務 的 需 求 。  

( B )  耗 紙 量  

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八 月 實 施 和 提 倡 使 用 再 造 紙 ， 以 助 保 護 環 境 。

在 所 有 員 工 的 支 持 下 ， 我 們 去 年 共 使 用 了 660 令 再 造 紙 ( 佔 總 耗 紙 量

34%)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也 採 取 下 列 措 施 減 少 用 紙 ：  

( i )  電 腦 輔 助 管 理 系 統 ： 員 工 採 用 電 子 形 式 的 資 源 預 訂 系 統 ， 預 訂 會

議 室 、 資 訊 科 技 器 材 及 其 他 共 用 設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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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電 子 通 訊 ： 大 部 分 員 工 均 使 用 電 子 郵 件 作 內 部 及 對 外 通 訊 ， 代 替

便 箋 、 傳 真 及 信 件 。  

( i i i )  電 子 布 告 板 ： 我 們 利 用 電 子 布 告 板 發 布 資 訊 ， 代 替 傳 閱 印 文 本 。

目 前 工 商 科 的 局 域 網 系 統 共 設 有 16 個 電 子 布 告 板 ， 供 工 業 貿 易

署 、 知 識 產 權 署 、 投 資 推 廣 署 、 政 府 新 聞 處 和 10 個 經 濟 貿 易 辦

事 處 共 同 使 用 。  

( iv )  雙 面 印 刷 ： 我 們 使 用 的 網 絡 打 印 機 具 備 雙 向 功 能 ， 可 作 雙 面 印

刷 。  

(v )  紙 張 再 用 ： 我 們 使 用 已 用 紙 張 的 背 頁 草 擬 文 件 、 列 印 存 檔 文 件 和

影 印 剪 報 ， 而 信 封 和 檔 案 夾 會 盡 量 重 複 使 用 。  

(v i )  減 少 使 用 紙 杯 及 膠 樽 ： 我 們 盡 量 減 少 使 用 紙 杯 及 膠 樽 。 現 時 只 有

工 商 科 接 待 處 一 部 飲 水 機 附 設 紙 杯 ， 供 訪 客 使 用 。 如 間 中 需 要 在

會 議 上 提 供 樽 裝 水 ， 膠 樽 會 在 用 後 回 收 。  

 二 零 零 六 至 零 七 年 度 的 總 耗 紙 量 增 加 了 5 8 % ， 由 二 零 零 五 至 零

六 年 度 的 1  2 3 1 令 增 至 二 零 零 六 至 零 七 年 度 的 1  9 5 4 令 。 用 量 增 加 ，

主 要 原 因 是 工 作 量 增 加 和 年 內 執 行 的 一 些 大 型 工 作 計 劃 ， 包 括 選 舉

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、 就 《 版 權 條 例 》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， 以 及 助

理 貿 易 主 任 招 聘 工 作 。   

( C )  廢 物 管 理  

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四 月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期 間 ， 我 們 共 收 集 了 7  9 5 0

公 斤 廢 紙 作 循 環 再 造 ， 並 回 收 所 有 用 完 的 打 印 機 碳 粉 盒 以 便 循 環 再

用 。  

( D )  環 保 採 購 守 則  

 我 們 盡 量 使 用 循 環 再 用 的 打 印 機 碳 粉 盒 ， 目 前 有 9 7 % 的 碳 粉 盒

是 循 環 再 用 產 品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將 會 使 用 可 分 解 的 膠 袋 廢 置 垃 圾 ， 以

保 護 環 境 。  

( E )  防 止 污 染  

 工 商 科 的 車 輛 均 使 用 無 鉛 燃 料 ， 而 司 機 在 停 車 等 候 時 會 關 掉 汽

車 引 擎 。 我 們 並 會 定 期 進 行 巡 查 ， 確 保 司 機 切 實 遵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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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  

 我 們 會 繼 續 在 工 商 科 內 推 行 環 保 管 理 措 施 ， 致 力 保 護 和 改 善 環

境 。 我 們 會 密 切 監 察 在 用 電 、 用 紙 和 使 用 環 保 產 品 方 面 的 環 保 工 作

成 效 。 如 情 況 合 適 ， 我 們 也 會 引 進 新 技 術 ， 以 助 保 護 自 然 環 境 和 提

高 效 益 。  

意 見 及 查 詢  

 如 對 本 環 保 工 作 報 告 的 內 容 有 任 何 建 議 或 查 詢 ， 歡 迎 以 下 述 方

式 向 我 們 提 出 ：  

電 郵 ： m a i l t o : c i b en q @ c i t b . g o v . h k  

傳 真 ： 2 5 3 0  2 9 8 4  

電 話 ： 2 9 1 8  7 5 1 0  

郵 寄 ： 香 港 金 鐘 道 8 8  號 太 古 廣 場 一 期 2 9 樓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工 商 科  

 

工 商 及 科 技 局  

工 商 科  

二 零 零 七 年 五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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